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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资租赁初始直接费用核算的另视角分析

张国永（博士）

（中原工学院经济管理学院 郑州 451191）

【摘要】在融资租赁出租人初始会计处理的过程中，出租人的初始直接费用先计入长期应收款，而后又规定通

过调整分录将其从长期应收款中扣除。该处理方法给会计学习者带来较大的困惑。本文在深入分析会计准则及其

解释相关规定的基础上，探讨了该会计处理存在不足的原因，并根据初始直接费用的经济实质对该处理进行了调

整，从而使会计初学者能对该会计处理的偏差有一个正确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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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融资租赁出租人初始直接费用的会计处理准则

规定

会计准则关于融资租赁出租人的初始会计处理规

定：出租人按最低租赁收款额与初始直接费用之和，借记

“长期应收款——应收融资租赁款”科目，按租赁资产的

账面价值，贷记“融资租赁资产”科目，租赁资产公允价值

与其账面价值的差额，借记“营业外支出”或贷记“营业外

收入”科目，按发生的初始直接费用，贷记“银行存款”科

目，借方与贷方的差额贷记“未实现融资收益”科目。具体

的会计处理如下例所示。

例：假设甲公司、乙公司签订了一份协议，该协议规

定，甲公司将自己使用的一台生产用设备出租给乙公司

使用，该生产设备还可以再使用 10年，租赁协议规定租

赁期也为 10 年。该生产设备在甲公司的原账面价值为

750 000元，市场公允价值 800 000元，该租赁协议规定乙

公司需支付给甲公司的总租金为 1 000 000元。租金支付

方式为：乙公司在 10年的租赁期内，每年支付给甲公司

租金 100 000元。10年的租赁结束以后，协议规定该生产

设备甲公司将免费转让给乙公司使用。甲公司在该租

赁过程中的初始直接费用为 100 000元。假设不考虑其他

情况。

按照现行会计准则的规定，由于租赁期 10年等于该

设备的使用期，符合融资租赁的情况，甲公司的会计处

理为：借：长期应收款1 100 000；贷：固定资产750 000，营
业外收入 50 000，银行存款 100 000，未实现融资收益

200 000（分录①）。

企业会计准则解释中又说明，由于出租人在计算其

内含报酬率时已将初始直接费用的影响考虑在内，所以

出租人初始确认时还应当再次调整未实现融资收益。也

就是说，初始直接费用在计入长期应收款之后，再从长期

应收款中扣除掉。会计处理时按照出租人初始直接费用

的金额，借记“未实现融资收益”科目，贷记“长期应收

款——应收融资租赁款”科目。这样，长期应收款中就不

再包含出租人的初始直接费用了。所以，还要做以下会

计处理：借：未实现融资收益 100 000；贷：长期应收款

100 000（分录②）。

二、融资租赁出租人初始直接费用会计处理的疑惑

很多初学者看到这样的会计处理都很纳闷，在分录

①中长期应收款中包含了初始直接费用100 000元，为什

么要把出租人的初始直接费用计入长期应收款呢？毕竟

出租人的初始直接费用是出租人为该交易自己支付的，

与承租人没有任何关系啊？怎么还要向承租人收取这项

款项呢？即使计入长期应收款，到该项融资租赁合同终止

时，出租人的该初始直接费用也是收不回来的，承租人是

不会支付该笔款项给出租人的。

出租人的初始直接费用记入“长期应收款——应收

融资租赁款”科目之后，会计准则又说明，计入出租人长

期应收款的初始直接费用，要从未实现融资收益中扣除，

这是怎么回事呢？怎么刚计入长期应收款——应收融资

租赁款的初始直接费用，马上再扣除掉，有什么样的深层

次含义吗？融资租赁中出租人初始直接费用的会计处理

给很多会计初学者带来了很大的困惑。

我们再认真看一下企业会计准则，可以发现准则规

定：出租人发生的初始直接费用，应包括在应收融资租赁

款的初始计量中。也许这是会计准则解释的编写者将初

始直接费用记入“长期应收款——应收融资租赁款”科

目的依据。所以，在分录①中，准则解释将初始直接费用

100 000元记入了“长期应收款——应收融资租赁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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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由于该款项是出租人自己发生的费用，承租人没有为

出租人承担该费用的义务，所以该款项即使计入了长期

应收款——应收融资租赁款，出租人也是收不回来的。这

样处理之后，未实现融资收益也就偏高了 100 000元。可

是，等到租赁结束后，长期应收款就会多出 100 000元收

不回来，未实现融资收益也会有 100 000元无法转出，很

明显会计准则解释这样处理是值得商榷的。

也许意识到该问题的存在，会计准则解释随即补充

说明，初始直接费用还需要马上从未实现融资收益中冲

回。这样的结果是，出租人的初始直接费用也就自然从

“长期应收款——应收融资租赁款”中扣除掉了。

所以，很多会计学习者感到十分疑惑：会计准则规定

出租人发生的初始直接费用应当包括在应收融资租赁款

的初始计量中，该准则规定是不是错误了呢？还是会计准

则解释的编写者对该准则规定理解错误了呢？还是有其

他情况呢？

三、融资租赁出租人初始直接费用会计处理的另视

角探讨

由于会计准则规定，出租人发生的初始直接费用应

当包括在应收融资租赁款的初始计量中，所以会计准则

解释的编写者就认为，初始直接费用就应该直接计入长

期应收款——应收融资租赁款。这是会计准则解释编写

者对会计准则规定的直接理解。我们会问，会计准则的该

规定的真实含义如果不是将初始直接费用计入长期应收

款，那么其真实含义到底是什么呢？

会计准则又规定：出租人的租赁内含利率，是指在租

赁开始日，使最低租赁收款额的现值与未担保余值的现

值之和等于租赁资产公允价值与出租人的初始直接费用

之和的折现率。可见，最低租赁收款额和未担保余值，是

出租人未来收到的经济利益总流入，出租人为获得这些

经济利益，需要付出的代价就是租赁资产公允价值与出

租人的初始直接费用之和。其差额就是出租人总共的出

租利息收益。由于这些出租利息收益需要按照权责发生

制进行确认，这样就暂时计入未实现融资收益，在未来的

租赁期内按照实际利率进行分摊。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清楚地知道，对出租人而

言，在融资租赁中，其付出的代价主要是租赁资产公允价

值，该代价需要由未来的经济利益流入来补偿。而出租人

的初始直接费用也是出租人为获得未来的经济利益付出

的代价，按照权责发生制和配比原则，也需要由未来的经

济利益流入来补偿。所以在计算出租人内含利率时，准则

规定需要考虑初始直接费用的影响。

所以，准则规定出租人发生的初始直接费用应当包

含在应收融资租赁款的初始计量中。其真实的含义应当

是出租人的初始直接费用应由未来的经济利益（长期应

收款——应收融资租赁款）来补偿，而不能作为当期损益

处理。

而会计准则解释的编写者将出租人的初始直接费用

直接计入了应收融资租赁款，笔者认为这是对准则真实

含义理解的偏差。

所以，关于融资租赁出租人的初始会计处理，初始直

接费用不能直接记入“长期应收款——应收融资租赁款”

科目，而应当在分录①中直接通过未实现融资收益把分

录调平，相关会计处理见分录③。这样，长期应收款——

应收融资租赁款只包括出租人的最低租赁收款额。最低

租赁收款额，是出租人在未来真正要收到的款项，也是对

出租人在该交易中付出代价（租赁资产的公允价值和初

始直接费用）的真实补偿。

所以，按照本文的分析，出租人的初始会计处理只需

做一个分录即可：借：长期应收款1 000 000；贷：固定资产

750 000，营业外收入50 000，银行存款100 000，未实现融

资收益190 000（分录③）。

在分录③的会计处理中，长期应收款 1 000 000元是

出租人真实的未来经济利益流入，固定资产和营业外收

入之和就是出租资产的公允价值，该公允价值和银行存

款（初始直接费用）之和就是出租人为获得未来1 000 000
元经济利益而付出的代价，其差额就是出租人赚取的总

利息，即未实现融资收益。

这样，在分录③中，出租人的初始直接费用作为出租

人付出的代价，通过长期应收款进行补偿，在初始确认时

计入未实现融资收益，在未来的租赁期内按照实际利率

进行分摊，这样处理完全符合会计准则的规定。

四、结束语

通过以上的讨论和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会计准则解

释与会计准则的真实含义，有时候会有一些偏差。实际

上，由于会计业务的复杂性，这种偏差有时候是难免的。

所以，会计学习者在学习会计准则及相关解释时，不仅需

要熟悉和掌握会计处理的规定，更需要通过分析会计业

务的实质来理解会计处理形成的原因，这样，将会使我们

能更快、更好地掌握会计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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